附件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 知识产权促进工作经费

评价年度：2020年

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公章）：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填报日期：2021年6月9日
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知识产权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最重要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写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 号）文件明确指出，到2020年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实现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一批知识产权强省、强市，知识产权大国地位得到全方位巩固。意见的出台为推动知识产权建设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项目实施依据

本项目实施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主席令2008年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主席令2019年6号）；《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管理办法》（国知发管字〔2016〕87号）；《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的若干政策措施》（粤办函〔2019〕79号）；《2018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建立项目委托合同》；《广东省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若干政策措施》（粤金监〔2019〕58号）；《湛江市开展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工作方案》（湛府办函〔2017〕174号）；《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资助办法》（湛市监促〔2019〕278号）。

说明：《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资助办法》（湛市监促〔2019〕278号）于2020年9月28日废止，相关工作依据《关于印发〈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资助办法〉的通知》（湛市监规字〔2020〕2 号）。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主要为完成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配套经费，进行商标和地理标志资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利息补贴和资助，知识产权专业机构资助，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资助，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含知识产权宣传），地理标志、高价值专利、驰名商标等知识产权运用（含参展），优势示范企业评审、项目评审验收、专利奖评审，专利授权资助，企业“贯标”资助。
项目实施情况

完成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配套经费380万元，进行商标和地理标志资助34万元，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资助88.36万元，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含知识产权宣传）8720元，专利授权资助（含专利配套奖励）143.768万元，企业“贯标”资助153万元。
项目预期投入

本项目预算为800万元。

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年度项目绩效总体目标：1.积极开展全市专利质押融资，建立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达到1500万元以上；2.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贯标”，新增“贯标”企业10家以上；3.积极开展“百所千企”对接服务工作，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水平；4.主动开展地理标志产品（证明商标）、高价值专利、驰名商标等知识产权对外展示，带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精准扶贫”。

阶段性目标：1.积极开展全市专利质押融资，建立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达到1500万元以上；2.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贯标”，新增“贯标”企业10家以上；3.积极开展“百所千企”对接服务工作，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水平；4.主动开展地理标志产品（证明商标）、高价值专利、驰名商标等知识产权对外展示，带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精准扶贫”。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项目为“知识产权促进工作经费”项目，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并组织项目实施，主管部门为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该项目实施周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项目金额共计800万元，全部属于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湛财绩〔2021〕5 号）要求，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了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实施的组织领导。制定了《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做到分管业务领导负总责、亲自抓，细分了各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目标。
三、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湛财绩〔2021〕5 号）文件要求，我局高度重视本次评价，在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认真总结部门工作完成情况，对照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对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开展自评，自评得分100分，等级为优。

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投入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

本项目年度预期投入800万元，预算安排为8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800万元。全部由我局使用。

2.资金执行情况。

本项目实际支出金额为8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3.资金管理情况。
我局制定了《关于印发〈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资助办法〉的通知》（湛市监规字〔2020〕2 号）等文件，相关工作开展按照出台的文件执行。项目支出按照《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湛市监〔2019〕48号）进行资金管理。经费预算编制、经费审批使用严格按规定执行均符合规定，重大开支遵循集体审议原则，资金支出审批手续完备，符合项目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积极开展全市专利质押融资，建立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全年完成创新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7380万元。二是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贯标”，新增知识产权“贯标”企业27家。三是积极开展“百所千企”对接服务工作，利用各种有效措施，加强企业与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联系和合作。通过对接，搭建专利代理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提高了全市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通过对接，提升了我市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意识与水平。2020年新增市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数量12家，全年获得专利授权5459件，全面提升了知识产权服务水平。四是主动开展地理标志产品（证明商标）、高价值专利、驰名商标等知识产权对外展示，组织驰名商标、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推广参展2次，推广参展品牌15个。吴川、坡头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递交稳村番薯、湛江乾塘莲藕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材料2件。指导湛江鸡地理标志商标的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地理标志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推动了地理标志产业发展，推进了地理标志运用、地理标志精准扶贫、商标品牌富农等工作。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

①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预期目标≥1600件，实际完成2432件。

②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1800件，实际完成2740件。

③发明专利授权量≥160件，实际完成287件。

④新增“贯标”企业数量≥10家，实际完成27家。

⑤市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数量≥8家，实际完成12家。

⑥驰名商标、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推广参展品牌数量≥5个，实际完成15个。

⑦组织驰名商标、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推广参展次数≥2次，组织参加了2020中华商标品牌博览会和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实际完成2次。

（2）质量指标：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8，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有效发明专利量/人口总数。有效发明1448件，2019年底湛江市常住人口735万，实际完成1.97。

  （3）时效指标：本年相关工作已全部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经济效益指标：

①在高价值专利在本市转化运营提升方面，组织企业参加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推荐2家单位参赛，其中1家单位（广东省市海洋大学）进入了大赛的100强。组织开展“2020年度湛江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评定”的组织申报和评审工作，并择优推荐参评“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经企业申报，并通过组织专家评审,确定12个单位为2020年度湛江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并推荐参评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②在驰名商标创造和运用水平提高方面：组织企业参加2020中华商标品牌博览会，三家湛江企业：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半球实业集团公司获得金奖。组织12家企业参加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提高了湛江企业的知名度。
③在地理标志在全国推广和运用水平提高方面：积极跟进指导徐闻、吴川、坡头、麻章等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促进项目。目前，吴川、坡头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递交稳村番薯、湛江乾塘莲藕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材料2件。指导湛江鸡地理标志商标的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地理标志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推动地理标志产业发展，推进地理标志运用、地理标志精准扶贫、商标品牌富农等工作，打造湛江地理标志品牌，拓宽脱贫致富之路，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6月，我市成功注册1件“湛江对虾ZHANJIANGDUIXIA”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截至2020年10月，我市累计注册16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④创新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数额预期目标为≥1500万。实际全年5家企业成功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得7380万元贷款，完成全年150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绩效目标。

社会效益指标

①全市知识产权促进工作水平及企业和市民知识产权意识得到提高。在知识产权促进工作中，狠抓专利、商标工作的发展。我市专利数量健康发展，截止2020年11月，专利申请量1055件，专利授权量5459件。2020年，我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448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新增27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97。新增商标申请量30280件；新增商标注册量11489件；商标累计有效注册量6.06万件。

②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逐年逐项达标。稳步推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严格对照几百个细分项目逐项落实，能达标的继续保持，不能达标的努力创造条件，全面贯彻落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的各项指标要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能力，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③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逐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据《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湛市监促[2019]293号），进一步推进湛江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池建立，我局大胆创新，引进第三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由广东省（省局专项资金500万元）、湛江市财政（资金500万元）及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资金500万元）共同出资设立，基金池设立方面，是全国首家由民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参与出资并管理的风险补偿基金，扩大了基金池规模，“政府财政推动+服务机构管理+银行贷款+保险护航+评估辅助”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新模式。
可持续影响指标：知识产权意识和水平逐步提升。
4月20日至4月26日，我局通过中国移动湛江分公司向市民发送 “今年4月26日是第20个世界知识产权日”，短信共20万条,提高了市民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报道。我局联合湛江市电视台、湛江新闻、湛江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以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湛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触电新闻、中国知识产权咨询网、中国质量新闻网、新浪科技、湛江日报数字报等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对湛江市“知识产权宣传周”各类活动进行了连续报道，营造了良好的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通过LED显示屏、悬挂横幅及张贴宣传画广泛宣传知识产权相关宣传标语。在大型商场、繁华路段、集贸市场的LED显示屏滚动播放“知识产权与健康中国”等宣传片或宣传标语，在辖区主干道两旁悬挂知识产权宣传横幅，在市民流动较频繁的食品、药品、超市等场所张贴知识产权宣传海报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知识产权相关知识。活动期间，共张贴海报293张，悬挂宣传条幅216条，LED播放标语2789条次，电视台宣传广告播放66条次，发放知识产权宣传材料896份, 发布新闻稿件23篇，发送短信20万条。市民知识产权意识和水平得到逐步提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该项目于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实施没有造成社会不公而引起纠纷、诉讼、信访、上访及违法犯罪。

五、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

1.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稳步推进。2020年，我市根据国家局和《湛江市开展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工作方案》要求，紧紧围绕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湛江的核心任务，以实施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为契机，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导向，以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严格对照几百个细分项目逐项落实，能达标的继续保持，不能达标的努力创造条件，全面贯彻落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的各项指标要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能力，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2.认真抓好专利、商标培育工作。我们在开展知识产权促进工作中，狠抓专利、商标工作的发展。2020年，我市专利数量健康发展，发明专利授权287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2740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2432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新增27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97。

3.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补偿资金工作。根据《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湛市监促[2019]293号），进一步推进湛江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池建立，我局大胆创新，引进第三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由广东省（省局专项资金500万元）、湛江市财政（资金500万元）及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资金500万元）共同出资设立，基金池设立方面，是全国首家由民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参与出资并管理的风险补偿基金，扩大了基金池规模，“政府财政推动+服务机构管理+银行贷款+保险护航+评估辅助”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新模式。

4.认真抓好知识产权高质量培育工作。组织企业参加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推荐2家单位参赛，其中1家单位（广东省市海洋大学）进入了大赛的100强。举办了“湛江市2019年荣获国家、省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授匾仪式，对湛江市7家2019年荣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6家2019年荣获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1家2019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企业颁发牌匾。做好2020年第七届广东专利奖申报工作。共向广东专利奖评审办公室推荐12个项目申报广东省专利奖、1名发明人申报广东杰出发明人奖。广东东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聚鑫新能源有限公司荣获第七届广东专利优秀奖。组织开展“2020年度湛江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评定”的组织申报和评审工作，并择优推荐参评“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经企业申报，并通过组织专家评审,确定12个单位为2020年度湛江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并推荐参评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5.认真做好地理标志商标培育运用工作。根据《湛江市2020年度省下达地市知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项目库知识产权促进工作项目立项通知》，积极跟进指导徐闻、吴川、坡头、麻章等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促进项目。目前，吴川、坡头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递交稳村番薯、湛江乾塘莲藕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材料2件。指导湛江鸡地理标志商标的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地理标志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推动地理标志产业发展，推进地理标志运用、地理标志精准扶贫、商标品牌富农等工作，打造湛江地理标志品牌，拓宽脱贫致富之路，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6月，我市成功注册1件“湛江对虾ZHANJIANGDUIXIA”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截至2020年10月，我市累计注册16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6.积极参加知识产权战“疫”线上学习。借助网络搭建线上知识产权学习交流平台，积极参加国家局、省局知识产权线上免费公益直播，通过网络视频专家主讲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布局、知识产权风险管控等问题，共同探讨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企业如何通过知识产权为企业创造收益，实现知识产权开源。达到了“脚步暂停，充电不停”战“疫”学习两不误的目的。发动组织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共286家网上观看各类知识产权宣讲直播，为企业复工复产出谋献策。

（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
 无

六、改进意见

加强对《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财政预算绩效指标库>和<广东省财政预算指标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学习理解，制定符合实际的绩效目标。


